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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编 2014 年 9 月 4 日

2015 年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 

录取政策解读及工作要点 

2015 年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的录取工作将于近期启动。与往年相比，今年

的录取政策和工作方式都有很大变动。为了能让各位导师了解相关情况，并能尽

可能多地录取到优秀学生，现将相关录取政策和工作要点予以通报： 

 

一、重要政策解读 

1、今年获得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资格的学生，不再区分校内和校外名额。 

解读：往年在确定本校获得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资格的时候，会有一定比例

的学生要求必须到本校就读，今年将不再有此限制。这就意味着本校的优秀学生

理论上有可能全部流失到其它高校。 

 

2、获得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资格的学生可以同时填报三个志愿，同时接受

三个单位的复试，但是只能被一个单位录取。 

解读：学生有更大的选择权，我院导师招收到优秀学生的难度加大。 

 

3、校内专项无法有效实施，但校外补偿计划能有效保障。 

解读：往年针对研究基地和重点实验室（例如 GIS 重点实验室），有校内专

项指标，获得指标的学生必须要到研究基地和重点实验室就读研究生。今年由于

上述第 1 条政策的影响，校内专项指标无法实施。但是，校外补偿计划（即外校

的学生定向直升到华东师范大学）可以保证，获得校外补偿计划的学生在填报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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愿的时候只可填报华东师范大学一个志愿。 

 

4、推免生工作全部纳入教育部今年启用的“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

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”（简称“推免服务系统”）管理。 

解读：2015 年推免生资格审核确认、报考、录取以及备案公开等相关工作均

须通过“推免服务系统”进行。每个学院只有两个安全证书，分别由分管副院长

（王军）和研究生工作秘书（史立志）使用。因此，在录取期间，史立志老师将

随时联系各位导师，以通报情况并在系统中处理事项。 

 

5、我校 2015 年实施优秀生源奖励政策，凡是被录取的推免生报到取得学籍

后给予一次性 8000 元的奖励。 

解读：无论是外校还是本校的推免生，均有优秀生源奖励。这个政策是我校

为了吸引优秀学生直升我校所设立的。导师们在宣传我校推荐免试政策时可以加

以突出。 

 

二、工作要点 

1、日程安排 

9 月 28 日：获得推荐免试资格的考生在“推免服务系统”报名填报志愿。 

          考生报名 48 小时内，学院确定该生是否参加复试。 

9 月 30 日-10 月 10 日：研究生院建议在此时间段内完成复试。 

如果没有招满的专业可以后续考虑继续接收。 

最晚在 10 月 20 日前结束复试。 

 

2、吸引本校生源留校 

由于今年不再区分直升本校和外校的名额，因此存在我院优秀学生流失的风

险。为了能够吸引本校优秀生源留校，学院请各位导师注意以下几点： 

（1） 学院暂定 2014 年 9 月 17 日下午召开师生见面会，邀请获得推荐免试

资格的同学与学院导师见面（具体通知另发）。帮助推免生了解学科

优势和导师情况，鼓励他们报考本院专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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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 导师应主动联系熟悉的本校优秀学生，以感情留人，鼓励他们报考本

院专业。 

（3） 积极宣传我校的优秀生源奖励政策。 

 

3、吸引外校优秀生源 

学院鼓励导师，利用个人学术脉络，提前主动联系其它高校（特别是西部的

985、211 高校）的老师，请他们推荐优秀学生报考我校。由于推免生录取工作还

有几周时间，因此现在联系还来得及。 

 

4、复试及录取工作策略 

（1）复试比例问题：考虑到每个考生可以同时选报三个志愿，同时参加三

个志愿的复试，研究生院建议采取差额复试。复试后，对复试合格的考生进行排

序，一旦有录取考生放弃，就可以补上而不必再复试。录取复试比例建议不要超

过 1:3。 

（2）复试时间：研究生院建议 9 月 30 日-10 月 10 日期间完成复试。由于今

年新的招生政策，理论上复试时间越早越好。因此学院也要求各专业在确定了复

试名单后，尽快完成复试，鼓励各专业利用国庆假期进行复试。 

（3）复试后要求考生限时答复：由于今年每个考生可以报考三个志愿，因

此一旦复试完成，确定了录取名单排序后，可马上通知考生，并限时（比如两个

小时内）给予准确答复，是否来华东师大。如果同意，研究生工作秘书在“推免

服务系统”点击“录取”，其它高校不能再录取该生；如果不同意，该生放弃我

校录取资格，直接征求排名靠后的考生意见。 


